上海市职工综合互助保障计划（即综合险）
理赔指南
1、 热线服务：12351
2、 保险内容：
住院（包括生育住院）、特种重病、意外伤害、女性特种重病；
特别说明：按照沪职保（2017）9号文规定，普通住院（包括生育住院）的保险申请无需再到工会办理，保障金已采取“在职住院保障计划”自动给付工作方式，自动划入参保职工持有的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。
3、 特种重病理赔材料清单：
1. 身份证复印件；
2. 工会会员卡复印件；
3. 住院病案首页、入院录、手术记录、出院小结、病理报告、放射报告、血生化报告等；
4. 医疗费用发票；
5. 社保卡病历封面复印件；
6. 如无法住院开刀，提供就诊记录、放化疗记录及明细（三次）、活检报告。
注：大病在确诊两年内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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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意外伤害理赔材料清单
1. 身份证复印件；
2. 工会会员卡复印件；
3. 病历卡封面及病史内容；
4. 意外伤害需要提供当天急诊病历报告复印件、事故经过简要书面材料（需经所在部门盖章）；
5. X光读片报告；
6. 出院小结；
7. 如工伤，提供工伤认定/鉴定；
8. 如交通事故，提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，驾驶证、行驶证/电动车提供车辆拍照复印件；
注：在180个工作日之内提请申请。

